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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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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龄前残疾儿童是残疾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龄前残疾儿童实施运动康复干
预，能促进他们能力的发展，并大大缓解家庭及社会压力。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剖析国
内、外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研究现状，归纳出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开展过程
中存在法律法规泛化、缺乏统筹协调、理论研究偏少、研究机构单一、社会支持碎片化等问
题。深度审视这些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学龄前残疾儿童的现实需要，提出未来学龄前
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发展的思路：１）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发展之路；２）建立“机构—社区—家
庭”一体化康复平台；３）加强基础理论研究；４）推动适应体育学科建设及相关教材的编著；

５）构筑新型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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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４８］。作为残疾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龄前残疾儿童的抢救性康复十分重要。实践证明，残疾儿

童越早进行康复介入，就越能增进他们生理、认知、语言以

及社会能力的发展，有助于减轻障碍程度，减少社会依赖，

并大大缓解家庭的压力。然而，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

却面临着严峻的现实：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０～６岁各类残疾儿童约有１４１万

人，其中，有康复训练与服务需求的占２７．６９％，曾接受过

康复训练与服务的残疾儿童只占８．４５％［４７］。我国学龄前

残疾儿童的康复现状还不能满足该群体迫切的康复需要。

与现实需要的严峻和迫切相对应的是理论研究的滞

后。作为康复的常用手段之一，运动康复具有缺陷补偿的

生物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１２］，能够使残疾儿童更好

的融入社会。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国外研究者就对康复

的概念进行了全方位解读［１５］，创立了一系列针对残疾儿童

的运动康复模式［６６，６８，６９］、手段［５５，６３，６５］和评价［５３，５６］方案，取得

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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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运动手段对残疾儿童进行了康复实践研究，但由于理论

研究的缺失，导致了实践操作进程中的狭隘。

近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龄前残疾儿童的抢救性康

复，２０１１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１０］提出

初步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并强调实施

０～６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项目，建立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救助制度。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

人小康进程的意见》［９］中再次强调，强化残疾康复服务，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逐步实现０～６岁残疾儿童免

费康复训练服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的实施

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切实解决该群体的康复问题刻

不容缓。本文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成果，了解国内、

外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现状，发现我国学龄前残疾

儿童运动康复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展望。

２　国外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发展特征

２．１　完善的法律保障

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可以指导、评价、教育、预测和强

制个人及社会活动。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残疾儿童更

需要法律、法规提供完善的保障。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

来都十分注重残疾人相关法律的制订，并能根据残疾人需

求的改变而不断修正相关法律。美国是残疾人事业发展

最快的国家，其拥有全面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各级残

疾儿童提供各类保障［４０］。在所有的残疾人法案中，《康复

法案》（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７３）和《身心障碍者个别教育

法案》（ＩＤＥＡ）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影响非常大。

于１９７３年颁布的《康复法案》，用来防止歧视残疾人，并通

过联邦财力的支持，使所有身心障碍的儿童都能有机会接

受包括体育运动等康复服务。１９９０年新修订的ＩＤＥＡ则

特别强调，所有身心障碍儿童都有机会接受适应体育服

务，学校有义务制订个别化的课程设计，以满足不同类型

身心障碍儿童的运动需要，促进该群体动作及身体机能的

改善。在ＩＤＥＡ的基础上，各州配套制订出《学龄前障碍儿

童项目》（ＰＰＣＤ），该法案针对３～５岁学龄前残疾儿童的

康复问题做出详细规定［６４］。欧洲许多国家也制订了保障

残疾儿童权益的法规。１９９５年，英国颁布的《残疾辨别法

案》（ＤＤＡ）中规定，任何学校（包括幼儿园）都有责任采取

合理的措施，以确保残疾学生不处于劣势；学校必须为残

疾学生制订具体的康复计划，以消除或最小化他们与健康

学生基础水平的差距［６２］。事实上，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

重视用法律来保护残疾儿童康复的权利，亚洲的一些国家也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残疾儿童法律保障体系。１９７７年，韩国

政府颁布了《特殊教育提高法案》（ＳＥＰＡ），该法案规定各级

学校应对残疾儿童采取早期康复和个人化教育，并强调残疾

儿童的主流教育，让他们尽早融入主流社会［５８］。

２．２　多元的康复模式

在国外，采用身体活动或运动的方式对身心障碍者进

行治疗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

认识到运动的医学及治疗价值［４９］。二战以后，国外医学家

将康复划分为现代医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因此，早期残疾

儿童运动康复多采用生物医学模式，即从人的生物学特征

上进行思考，并以此来解释、诊断和治疗疾病，其基本特征

是把人看作单独生物体，注重人的生物学指标的测量［２７］。

国外研究者通过实践已证明，采用运动手段直接对脑

瘫［５７］、唐氏综合症［５９］、特发性关节炎［６７］等类型学龄前残疾

儿童进行康复干预，不仅能显著改善他们的动作能力，还

能有效提高他们的健康体适能水平。显然，生物医学模式

对现代人类的健康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该模式

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只注重人

的生物机能，而忽视了人的心理机能，这样显然不能完整

阐明人类健康的本质。

近年，随着健康内涵的不断深入，国外研究者逐渐以

整体医学观来看待残疾儿童的康复。整体医学观要求对

残疾儿童进行运动康复时，不能只停留在“解决身体障碍”

的基本层次，应全面考虑人的整体性，注重心理、社会等因

素对健康的影响。学龄前儿童不仅身体生长速度惊人，其

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已全面发展，对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

复应进行全方位考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赋权增能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模式”在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中广泛使用，

该模式强调残疾儿童的主体地位，通过充权、增权，从而使

残疾儿童的知识、意识、技能、自尊、自信、自我效能等得到

全面提升［６６］。此外，Ｓａｍｅｒｏｆｆ［６９］创立了“互动发展调控模

式”，强调家长在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对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复策略，应包括纠正、再学

习、再定义３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必须通过家长积极主动

的参与以及残疾儿童密切的配合才能完成。该模式的实

验证明，早期运动康复不仅能使学龄前残疾儿童的粗大、

精细动作能力有所改善，更能让家长看到他们孩子生活操

作能力的提高，增强家长从事康复活动的自信心。Ｖａｎ－

Ｗｅｌｙ［６８］则强调残疾儿童运动康复与日常生活方式相结合，

在对４９名痉挛型脑瘫儿童进行运动康复时，将穿衣、如

厕、饮食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加入到练习内容

中，经过１年的实验，最终评估显示，残疾儿童的社会参与

能力、自我感受以及生活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

２．３　丰富的康复手段

运动康复的目标或任务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

来实现。公元前４００年，希腊学者 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在其著作中

提到利用海水及运动可以防病健身、延缓衰老；１６世纪，

Ｍｅｒｃｕｒｉａｌｉｓ提出运用医疗体操的方法能够改善患者的身体

状况［４３］；进入２０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重

视对肢体伤残的伤病员进行功能运动训练，特别是神经发

育学疗法的产生和运动再学习理论的运用，使运动治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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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研究

者逐渐将运动治疗技术运用到残疾儿童康复之中。英国

治疗师Ｂｏｂａｔｈ创立的技术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引起

的运动功能障碍儿童［６３］；瑞典治疗师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创立了一

套治疗脑损伤运动障碍的方法［６５］；美国治疗师 Ｒｏｏｄ创立

了多种皮肤感觉刺激技术，以诱发肌肉产生收缩或关节运

动［５５］；日本幼儿教师上田正创立了上田疗法，此方法对缓

解重度脑瘫患儿的痉挛效果明显［４３］。这些运动功能康复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至今仍在许多学龄前残疾儿

童的康复治疗中被频繁使用。

事实上，运动康复手段总是随着康复模式的变化而不

断发展。首先，对残疾儿童而言，加入团体运动是建立规

律运动习惯的开端，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手段从个

人康复逐渐向团体康复转变。Ｓｈｅｒｒｉｌｌ［４１］提出了“社会性游

戏”的概念，她将社会性游戏分为前游戏期、具体游戏期、

型式游戏期、规则游戏期４个阶段，残疾儿童在不同阶段，

根据自身的发展程度进行团队游戏，并一步一步发展出社

会性能力；其次，国外研究者还强调利用辅助环境对残疾

儿童进行运动康复，而在水环境中进行疗育是较为常见的

康复手段。水中的浸入具有复杂的生物学效应，基本涉及

身体各个稳态系统，水中运动对人体的循环系统、自主神经

系统以及肌肉的耐力和肌力的影响是深远和有益的。Ｈａｌｌｉ－

ｗｉｃｋ是世界公认的残疾儿童水疗干预方法，Ｍｏｒｔｉｍｅｒ［６０］、

Ｃａｍｐｉｏｎ［５４］描述了许多证据确凿的治疗活动，证明 Ｈａｌｌｉｗｉｃｋ

适合广泛的年龄段以及不同残障级别的儿童。除此之外，适

用于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治疗的其他水疗方法还包括Ｂａｄ

Ｒａｇａｚ、Ｗａｔｓｕ、ＡｉＣｈｉ以及脊椎动员法［１］。值得注意的是，辅

助器具对于残疾儿童运动康复也有积极的作用。美国骨科

医师Ｐｈｅｌｐｓ［６１］设计了一套针对脑瘫儿童运动康复所使用的

支架或夹具，以用来矫正形变、提供直立的姿势及控制运动。

全长的支架在髋部及膝部有锁动关节，可让儿童学会控制这

些锁动关节的锁住或放开来控制运动。

２．４　全面的评价方式

运动康复的评价是指依据康复的目标，对康复的过程

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并为后期康复决策服务的活动。国

外研究者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评价非常全面，从

多维视角进行科学测量，总结起来，主要分为以下评价方

式：１）动作发展评价。动作发展主要前提是某种行为的出

现是经由成熟的程序，再透过练习发展而成。《Ｐｅａｂｏｄｙ运

动发育量表二版》（ＰＤＭＳ－２）是为评价出生至７岁儿童的

粗大与精细动作而设计的。量表共分１５１个粗大动作项

目和９８个精细动作项目。ＰＤＭＳ－２不包含身心障碍的具

体特征，但却提供鉴定发展需求非常有效度的重要讯

息［８］。此 外，《Ｂｒｉｇａｎｃｅ早 期 发 育 量 表 二 版》［５３］（Ｂｒｉｇａｎ－

ｃｅＩＥＤ－Ⅱ）、《丹佛量表二版》［５６］（ＤｅｎｖｅｒⅡ）等都能对儿童动

作发展状况进行评价；２）健康体适能评价。健康体适能意

味着主动与活跃，健康体适能的提高不仅能改善残疾儿童

的自信心，还能加快个人与生活环境的融合。国外针对残

疾儿童所设计的健康体适能测试，较为常见的是《身心障

碍者最佳身体测试》和《Ｂｒｏｃｋｐｏｒｔ体适能测试》（ＢＰＦＴ）。

《身心障碍者最佳身体测试》是美国健康体育与休闲舞蹈

协会于１９９５年所发行的，该手册提供了评估身心障碍儿

童所需要的修正式或替代式体适能测试项目，以及安全和

测量方面的指引。ＢＰＦＴ则是一个富有参照标准的体适能

测试，包含了２７个测试项目，以提供测试者在面对不同类

型障碍儿童时，能有灵活的空间来展现出个人化的测

试［１６］；３）社交能力评价。国外对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效果的

评价，并不只停留在动作及体适能等显性内容上，还关注

残疾儿童社会交往能力这一隐性内容。弗吉尼亚州适应

体育课程（ＵＶＡ－ＡＰＥ）社交技巧清单是一个用来测量身心

障碍儿童社交能力的参考标准工具，清单分为接受权威、

应对冲突、问候他人、协助他人等１０个分类别，每个类别

下都有适当社交行为的描述。

３　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研究概况

３．１　以政府为主导，政策导向效果日益凸显

作为社会福利发展的主导者，我国政府在残疾儿童康

复事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相继颁布和实施的一系

列法规为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１９８８年９月，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中国残疾人事业五

年工作纲要（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这是国务院批准的发展有

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９０年

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法案特别强调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在残疾

儿童的早期便进行康复介入，提供有效的康复服务。１９９１

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至“十二五”计划，

其中，“十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积极开

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和康复工作。”“十二五”计划中则强调

实施０～６岁残疾儿童免费抢救性康复项目，建立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救助制度。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优先开展残疾儿童抢救性治

疗和康复，使贫困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政府部门的重要政策法规往往具有很强的导向性。

我国部分政策体现出残疾儿童优先的理念，强调了残疾儿

童早期康复的重要性，各级、各地部门积极启动相关的项

目与之配套，为残疾儿童康复发展拓宽了资金来源。２０１０

年，我国投入到残疾儿童康复项目的经费达到２７　１９８万，

比２００１年增长了４３．４倍，占总投入的６５．２％［１４］。在资

金保障下，我国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成果日益凸显。近１０

年来，我国社区康复训练网络规模逐年扩大，社区康复训

练站及社区康复协调员的数量逐年增多，残疾儿童康复训

练项目受益人群，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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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本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我国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成果统计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万人）

　残疾儿童康复项目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低视力儿童家长康复训练培训 １．３　 １．４　 １．３　 １．１　 １．５２６　４　 １．２　 ０．６９９　７　 ３．７　 ３．８　 ３．６
聋儿家长康复训练培训 ２．３３７　４　 ２．２３２　２　 ２．６７３　７　 ２．４３１　４　２．５６５　４　 ２．２９２　４　３．０　 ３．９　 ３．９　 ３．９
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２．４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８　 ２．０　 ２．４　 ３．１
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 —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５　６　 ０．１０２　７　０．１０９　 ０．５６２　０．６９１　 １．１　 １．７　 ２．０
肢体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 — — １．６　 １．５０５８　 ２．１　 ２．９ — — —

脑瘫儿童康复训练 １．１ — — — — — — ３．０　 ３．５　 ４．０
社区康复站 — ４．２０２　 ６．２０２　６　 ７．７１４　２１１．４８６　２　 １４．５　 １８．６　 ２０．５　 ２１．４　 ２１．９
社区康复协调员 — ６．８　 １０．９　 １３．４　 ２０．９　 ３２．９　 ３１．４　 ３５．３　 ３７．９　 ３９．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ｐｆ．ｏｒｇ．ｃｎ／ｓｊｚｘ／。

３．２　以生物医学为起点，康复模式多元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主要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部分医院、福利院开展［３７］。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研究者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

习国外先进的运动康复技术，注重残疾儿童生物医学方面

的诊治，以生物医学模式为起点，开启了学龄前残疾儿童

运动康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李树春［２１］对脑瘫儿童

的发病机制、运动康复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韩伟成［１１］在

阐述了运动康复对脑瘫儿童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脑瘫患

儿进行运动干预，效果显著。

这种针对残疾儿童的障碍或缺陷进行点对点干预的

康复模式，为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这种模式未能从人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只注重生

物医学诊治，忽视了人的心理及社会因素。事实上，作为

个体，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发展受到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的生态环境的制约，学龄前残疾儿童所处的生存环境的变

化，对其个体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３９］。我国研究者

尝试将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融入到家庭［４６］、学校［３８］、

社区［２４］等环境中，让残疾儿童适应不同的环境，从而得到

更为全面的康复效果。近年，重视残疾儿童与周围环境相

适应的“整体医学观理念”衍生出多元化的康复模式。

“ＩＣＦ－ＣＹ模式”［２６］强调构建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康复

模式，从个体、任务和环境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整体性运动

康复；“康复网络模式”［５２］，即联合医院、残联、社区、家庭

的力量，为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复治疗提供便利，提高患

儿的积极性；“赋权增能模式”［４］，倡导赋予残疾儿童以自

主权力，让他们能够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决策，有能力积极

掌控自己的生活。

３．３　以神经发育学疗法为基础，康复手段中西结合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３０年内，我国残疾儿童的康复手

段以针灸、按摩等传统康复方法为主，鲜有采用运动手段

对残疾儿童进行康复。１９８０年以后，我国儿童康复医疗

人员将国外先进的神经发育学疗法引入，开启了我国学龄

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先河。神经发育学疗法是针对残疾

儿童因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出现肢体运动功能障碍，运用诱

导或抑制的手段使残疾儿童逐步学会如何以正常的运动模

式去完成日常生活动作的一系列治疗方法［４５］。我国研究者

采用Ｂｏｂａｔｈ［３３］、Ｖｏｊｔａ［１８］等手段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运动

干预研究，取得显著效果，神经发育学疗法逐渐成为我国学

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最基础、最常用的手段。

在引进神经发育学疗法的同时，我国学研究立足中国

实际、坚持中国特色，将我国传统中医学精华融入到现代

运动康复技术之中，不断创新本土化的学龄前残疾儿童运

动康复手段。吕丽贞［３０］将中医针灸技术与运动康复技术

相结合，对学龄前脑瘫患儿进行康复治疗；孙永恩［３５］则将

智能气功理论和方法编成适合脑瘫儿童的简易小功法，运

用传统气功的“一姿三气”功法指导残疾儿童康复；江明

良［１７］根据中医经络学说的基本原理，将推拿手法、针刺等

方法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对残疾儿童进行干预，研究

证明，该手段对３岁以下脑瘫儿童具有显著效果，对３～５

岁脑瘫儿童具有一般效果。此外，我国研究者为了解决神

经发育学疗法手段单一且乏味枯燥的问题，利用水疗［７］、

运动量表［７］、药剂［２０］、游戏［２８］、训练与手术相结合［３］等手

段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干预，中西结合的康复手段有力

的促进了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全面康复。

３．４　以脑瘫儿童为突破口，残疾儿童受益范围扩大

脑性瘫痪是指一种运动和姿势发育异常障碍症候群。

小儿脑瘫的主要临床特征是中枢性运动功能障碍和运动

发育落后、姿势异常、肌张力异常和反射异常。由于脑瘫

的病理机制及临床运动障碍特征相对明显，并且通过强化

神经发育抑制异常姿势和肌张力，能有效促使患儿正常姿

势和运动模式的建立［３１］，因此，面对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理

论和实践匮乏的局面，我国研究者以脑瘫儿童为突破口来

开展残疾儿童的运动康复工作。李树春率先在国内开展

小儿脑性瘫痪运动康复工作，他对脑瘫儿童运动疗法的定

义、原则以及具体手段做了详细介绍［２１，２２］。之后，我国研

究者对脑瘫儿童的运动康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

研究归结起来呈现出以下特点：创新康复手段，将综合康

复手段及高科技设备辅助引入康复过程［５０］；重视康复环

境，强调小组及社区等集体康复环境对脑瘫儿童康复的重

要作用［３６］；追求全面康复，尝试运用引导式教育使脑瘫儿

童在全方位得到同步和全面的发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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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不断重视，以及我

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研究的不断深入，残疾儿童运

动康复的研究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脑瘫儿童，薛松泉［４２］、

姜秀芳［１９］、钟贤素［５１］分别对智障、精神发育迟缓、孤独症

儿童进行运动干预，取得显著效果。以脑瘫儿童为突破

口，我国学者积累了丰富的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经验，并以

点带面的促进其他类型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工作的

开展，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受益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４　对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现状的深度审视

４．１　法律法规泛化，运动康复服务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残疾儿童社会保障法律文件分散，缺乏整体性和

可操作性，学龄前残疾儿童法律、法规泛化的倾向比较明

显，主要表现在：１）康复权益保障在残疾儿童社会保障体

系中得不到重视。我国现行残疾儿童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中，学龄前残疾儿童特殊教育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多，其相

关法律法规在制度保障和操作层面上都大大领先于康复

权益保障。政府单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费用的做法无法

彻底解决残疾儿童家庭康复救助的现实问题。２）残疾儿

童康复保障制度不健全。时至今日，我国尚未出台一部专

门针对残疾儿童康复保障的法律文件，由于受经济发展等

因素的影响，国家尚未完全承担起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的

责任。许多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内容尚未被纳入城

乡医疗保险范围或医疗救助体系，而那些被纳入保险范围

或救助体系的康复内容保险比例普遍偏低，地方落实得还

不够［２］。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服务缺乏持续、稳

定、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予以保障，致使大量残疾儿童

错过了最佳康复期，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及精神

负担。

４．２　缺乏统筹协调，早期运动干预体系不健全

“十二五”以来，国家逐渐重视早期干预，强调残疾儿

童的抢救性康复，但总体而言，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早期

干预体系尚不健全，各级部门或机构间缺乏统筹协调，康

复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１）各部门缺乏横向协

作。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涉及卫生、民政、计生、教

育、社保、残联等多个部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部门之

间缺乏沟通和横向协作。这使得学龄前残疾儿童早发现、

早诊断、早康复训练的工作流程缺少有效衔接，贻误了部

分残疾儿童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２）康复内容缺乏纵向

联系。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内容包括身体姿势矫正、

基本动作训练、认知交往能力培养等，残疾儿童应根据自

身障碍程度来予以适合的运动干预。然而，现实生活当

中，这些康复内容缺乏纵向联系。例如，某个脑瘫儿童的

基本动作能力在康复机构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就被转送

到幼教机构进行游戏、认知、语言等方面的训练，不再对身

体姿势和基本动作进行矫正。对这个脑瘫儿童而言，其基

本动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身体运动潜能没有充分挖掘

就已中断，这将大大影响后期干预的效果。

４．３　基础理论研究偏少，实践操作研究狭隘

我国研究者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学龄前残疾儿童

运动康复进行研究。应该说，在西方“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理

论背景下，“用数据说话”已成为学术界的时尚。然而，学

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是集人力、物力、人文精神、民族精

神、政治信仰等诸多社会因素于一体的时代产物，学龄前

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效果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定量数据的

变化上，更需要深度了解儿童、家长及教师等周围环境的

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情感、思维方式等。单一的研究方

法，固定的研究范式，显然不足以诠释运动康复给学龄前

残疾儿童带来的真正变化。事实上，我国研究者很少从运

动的功能、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正确认识运动康复的内

涵，这直接导致实践操作研究的狭隘。具体表现在：研究

对象狭隘，对象还是以脑瘫儿童为主，而对自闭症、智障等

类型残疾儿童采用运动手段进行康复干预的研究却不多；

康复手段狭隘，混淆运动康复与康复治疗、特殊教育的概

念，常采用单一的康复手段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干预，

从而忽视了残疾儿童的整体性和社会性；评价方式狭隘，

对运动康复效果的评价主要以动作量表的形式进行，这种

评价方式不仅存在评价者的主观影响，还未能涉及运动改

善人体健康体适能和社会交往能力等功能，因此，不能全

面体现运动康复的效果。

４．４　研究机构单一，体育学科地位模糊

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

机构单一，主要集中于医院及少量的民间康复机构，研究

人员以公共卫生、康复医学领域的医生或研究者为主，研

究成果也多发表于医学类刊物。众所周知，学龄前残疾儿

童运动康复是一个系统的课题，其虽缘于康复医学，但也

包含了社会、伦理、教育、心理、体育等学科的内涵，只有各

学科共同助力，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理论层次才能

提高，才能更好的引领科学、有效的实践。不仅如此，在这

些学科之中，体育学科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体育学科中

的动作发展理论、适应体育理论、健康体适能理论、运动生

理理论等都能为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提供重要的理

论支撑。可事实上，体育学界针对残疾人，特别是学龄前

残疾儿童的运动康复却鲜有研究，尽管侯晓晖［１３，１４］运用

Ｈａｌｌｉｗｉｃｋ水疗技术对脑瘫儿童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这依然

不能掩盖我国体育学界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研究

的贫乏，体育学科在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研究中被边

缘化、地位模糊。

４．５　社会支持碎片化，运动康复支持体系乏力

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单

独依靠政府、社区、家庭或学校都不足以支持康复科学有

序的完成，而需要由一个多元社会主体所构成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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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依据社会支持主体的不

同效能，可以将社会支持主体分为来自政府的制度性支

持、来自家庭的基础性支持、来自康复教育机构的主体性

支持、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然而，这些社会支持在当前

还处于“碎片化”状态，即各支持主体相对独立，没有形成

互动、协调、合作的分散状况［２９］。政府的支持是主导，但我

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并不健全，

缺乏持续、稳定、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予以保障；家庭

的支持是基础，但许多家长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残

疾儿童，从而浪费了最佳康复时间；康复教育机构的支持

是主体，但我国康复机构数量有限、经费紧张、专业力量不

足等现状使其支持乏力；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必须，但采用

单向式的支持或给予方式向残疾儿童传递爱心，社会支持

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持续发展性［２３］。

５　我国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发展展望

５．１　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发展

之路

运动康复是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的常用手段之一，它

在学龄前残疾儿童的治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

运动康复研究的不断深入、健康新观念的发展以及生活质

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采用运动康复手段进行功能训练的

要求日益增加。因此，以残联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应加强顶

层设计，根据现实需要，在制定残疾儿童早期抢救性康复

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为学龄前残疾儿童建立运动康复专

项保障制度。所建立的专项保障制度应以普惠原则为指

导，面向所有学龄前残疾儿童，其内容应涵盖学龄前残疾

儿童运动康复的政策支持、资源提供、资金保障等，充分发

挥政府的导向作用，以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学龄前残疾儿童

运动康复走向常态化的发展道理。

５．２　“机构 －社区 －家庭”一体化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

平台的建立

我国残疾儿童早期干预体系尚不健全，传统的学龄前

残疾儿童运动康复仅局限于医院、康复中心、特殊学院等

专业机构，这对于一些未被运动康复服务机构覆盖的区

域，尤其是相对偏远地区的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带来

巨大阻碍。运动康复想要普惠全体学龄前残疾儿童，就必

须推动运动康复的社会化，即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动员社

会力量，构建“机构 －社区 －家庭”三位一体的学龄前残疾儿

童运动康复模式。在这种新型运动康复模式的基础上，亟

需构建一个数字化的康复管理智能平台，让机构、社区和

家庭康复平台得到有效的统筹管理，真正实现康复的一体

化。康复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整合了资源，缓解了医院和

康复中心的压力；另一方面，简单易行，解决了残疾儿童来

回奔波的内耗，让残疾儿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进行运动

康复训练，这对于推动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本土化、专业

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５．３　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基础理论研究逐渐加强

理论是实践的方向，因此，不断加强我国学龄前残疾

儿童运动康复的理论研究，才能改变实践研究狭隘的现

状。１）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的理论

依据、概念、内涵、目标、原则等基础性理论内容进行深入

剖析，夯实实践研究的基础，拔高实践研究的起点。２）融

入体育学科理论。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应体现体育

学科的特色，不能把运动康复仅仅拘泥于简单的肢体活

动，而应将体育学科之中的适应体育、人类动作发展、体适

能等理论融入到残疾儿童康复理论研究之中，避免体育教

育与特殊教育“两张皮”现象。３）加强运动康复的本土化

理论研究。国外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理论与实践成

果丰富，但不能不顾中国国情不加分析的全部引进，而应

该立足中国实际，根据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康复基础

薄弱等特点，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龄前残疾儿童

运动康复体系。

５．４　适应体育学科建设及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教材

的编著

适应体育也被称为残疾人体育。适应体育在国外是

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但在国内由于学科定位、学科概念、

学科范畴等学科基本问题不明确，我国的适应体育在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等方面都与国际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

距［３４］。学科建设离不开专业建设，学科建设需要专业建设

作支撑［２５］。因此，在国家重视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背景

下，首先，应大力推进适应体育专业建设，培养合格的残疾

人体育指导员，借助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促进学龄前残疾儿

童运动康复事业的发展。其次，应积极编著学龄前残疾儿

童运动康复教材，根据不同年龄段残疾儿童的动作能力、

体适能、认知及心理发展特点进行设计，重补偿，更重发展

（图１）。康复教材不仅能指导各学前特殊学校、残疾儿童

家长进行科学的运动康复实践，更能满足农村等经济欠发

达地区学龄前残疾儿童迫切的康复需要。

图１　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课程配置示意图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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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新型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社会支持体系的构筑

就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而言，现有社会支持体系

碎片化、支持乏力的特点显然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

要。因此，在全国各级政府深化行政体制革的背景下，构

筑一套新型学龄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社会支持体系势在

必行。在社会支持主体方面，政府部门应积极转变职能，

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残疾儿童需要

为中心的社会支持服务模式”转变［３２］，通过政府购买等方

式，鼓励专业性更强的民间机构在政府提供资源支持及法

律法规的指导下，尽其所能为学龄前残疾儿童提供各种运

动康复服务。在社会支持手段方面，应充分尊重残疾儿童

的需求表达，扭转其被动受助的地位，通过整合社会支持

资源，提高支持的整体效能，使残疾儿童及其家长能主动

解决自身的问题。在社会支持内容方面，改变以往给予或

感恩式的救助性质，通过加强专业运动康复队伍和机构建

设，提高学龄前残疾儿童社会支持的专业化程度，为学龄

前残疾儿童群体提供持续的、科学的社会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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